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成林                                     

訴訟代理人  張義祖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君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眷舍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徐成林起訴後，被告國防部之代表人變

更為顧立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卷【下稱1147號卷】第133頁、第137

頁至第139頁；113年度訴字第336號【下稱336號卷】第77頁

至第8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之父徐孔修（於民國106年3月3日死亡）前於民國56年

間經配住「崇仁新村」（屏東縣○○市○○路○○號）眷舍

（下稱系爭眷舍），嗣因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

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

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

令部）乃以95年3月29日突眷字第0950001453號呈請被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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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准予辦理原眷戶權益註銷作業，經被告國防部以95年4

月21日勁勢字第0950005616號令復被告空令部略以：原眷戶

徐孔修因違反眷舍管理規定，其居住權益應予註銷等語，被

告空令部爰以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書函（下

稱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

權。

　㈡原告以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黃海潮解約退房，自即日起

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為由，於112年5月15日

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經被告空令

部以112年6月13日國空政眷字第1120128546號函復原告略

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按：即原告之母王明玉）名義陳

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

等語（下稱112年6月13日函）。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

防部以112年8月11日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

受理之決定。原告復以被告空令部無視系爭眷舍誤遭查封拍

賣，全憑徐孔修付出精神、財力排除拍賣效力，96年3月15

日書函應屬無效為由，於112年7月28日向被告國防部陳情承

受徐孔修原眷戶權益。經被告國防部以112年8月10日國政眷

服字第1120212542號函復原告略以：空令部業已撤銷徐孔修

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並收回眷舍，故徐孔修已不具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原眷戶資格，依法無從依

該條例第5條辦理權益承受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以113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569號訴願決定書

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徐孔修於56年間入住系爭眷舍（即B部房屋），後搭蓋C、D

部房屋，76年間搭蓋A部房屋，故A、B、C、D部房屋均為被

告空令部列管之眷舍。屏東縣政府於86年清查土地時，發現

土地上之建物早已改建成十二樓餐廳並作為商業使用，遂依

法向建物所有人追繳相當於租金之使用補償費，而黃海潮對

於其為建物所有人亦無異議，並繳納使用補償金。屏東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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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圖利黄海潮之行為，已違反眷改條例第9條第3項前段規

定。又軍方眷舍遭法院查封拍賣，乃世所罕見，故一般買方

均望而卻步，致頻頻流標，若非地主屏東縣政府律師陳世明

出面相挺，魏美雪斷無可能出價投標。嗣屏東縣政府已承認

其代理人陳世明律師指封（指封範圍包括包括A、B、C、D部

房屋）及投標違法，故以市價購回房屋。自屏東縣政府於86

年間免拆黄海潮新違建，又免其繳納房屋稅起，即不能再歸

責徐孔修；陳世明律師違法指封系爭眷舍，請求法院拍賣，

係其「以其他方法由他人魏美雪使用房屋」之明證。因陳世

明律師及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

切因果關係中斷。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

他強制規定，一望即知，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被告空令部

96年3月15日書函雖經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變更

撤銷事由，惟形式上仍然存在，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

規定，應歸於無效。

　㈡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稱：「蓋因被拍賣之A部房屋於民國1

03年間，由債權人屏東縣政府以民事補償，出鉅資向拍定人

魏美雪贖回。嗣於105年12月8日，屏東縣政府邀集貴司令部

所屬屏東六聯隊代表吳佩芬之見證下，經徵得原眷戶徐孔修

長子徐成林之同意下，准許將A部房屋交付違建拆除，已拆

除完畢。」等語，被告空令部、國防部針對吳佩芬簽名見證

之新事證，空言聲稱原告未提新事證，自屬行政處分，而非

觀念通知。

　㈢原告之父親徐孔修、母親王明玉先後於106年3月3日、112年

2月9日過世，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原眷戶過世，由配偶

優先承受，原眷戶與配偶均過世，由子女協商，共同推舉一

人聲明承受，並於6個月期限內向被告國防部陳報，故原告

業已於112年8月1日向被告國防部陳遞原眷戶徐孔修之6名子

女認證同意書，被告國防部自應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

承受之處分。　

　㈣聲明：(1147號卷第320頁、336號卷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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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就被告國防部部分：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

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⒉就被告空令部部分：

　　　⑴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　　　

　　　⑵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

月13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徐孔修前曾針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提出訴願，經

被告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徐孔修當

時並未再提出行政訴訟，故上開書函已告確定，依訴願法第

95條前段規定，被告空令部、國防部均應受拘束，不得再為

相反認定，徐孔修或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亦不得再為爭

執，否則訴願決定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徐孔修之眷舍居住

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撤銷確定。原告雖請求

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為無效，並主張因陳世明

律師與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

因果關係中斷，96年3月15日書函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

制規定，應自始無效等語，然是否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

制規定，尚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過程，始能確知，無論

是否有違反原告所稱之強制規定，顯然並未達「如同寫在額

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程度，自非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

情形而無效。

　㈡原告以112年5月15日陳情書，要求撤銷早已確定之96年3月1

5日書函，被告空令部因認關於徐孔修眷舍爭議案，無論徐

孔修、王明玉前已多次提出陳情、訴願與訴訟，遂以112年6

月13日函覆爾後陳情倘再無新事證，即不再回覆等語，核屬

單純之事實陳述與理由說明，並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

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決定，亦無違誤。

　㈢按未持有權責機關所發給之居住憑證，或雖持有居住憑證，

然因違規使用眷舍而遭權責機關註銷居住憑證並收回其居住

權者，自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之原眷戶，亦當然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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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眷改條例所給予原眷戶之一切權益。如前所述，徐孔修

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

5日書函撤銷確定，徐孔修即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領

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

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亦當然不得再享有原眷戶資格，

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更不可能承受早已不存在之權益。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訴請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部分：

　　⒈按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

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

謂「法效性」）乃指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以設定法律效

果為目的，所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其規制之法

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

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次按眷改

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

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

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

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

益。…。」可知原眷戶享有承購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及

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

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而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有同條例

第3條第2項所定「原眷戶」資格（此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

管機關配住而來）為其要件，是原領有之眷舍居住憑證經

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者，除具有終止該配住宿

舍私法關係之法律效果外，亦足致「原眷戶」資格喪失並

進而影響該眷戶無法享有前述承購住宅、獲取輔助購宅款

之公法上權益，就此而言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準此，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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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1

147號卷第47頁），自應認係行政處分。

　　⒉又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

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

者，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所提「陳情函」（11

47號卷第19、21頁），其主旨欄固載為：「懇請貴部『撤

銷』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函。」等語（雙

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然原告於該函中援引行政程序法

第113條規定（其中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

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而主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

5日書函處於失效狀態等語，堪認原告已有向被告空令部

請求確認該書函無效之意。嗣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

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

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

頁），可認被告就原告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之請

求，顯未予允許，則原告訴請確認上開書函無效，核與上

開要件並無不合，此合先敘明。

　　⒊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

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

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

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

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

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

之無效，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其中第1款至第6款乃重大

明顯瑕疵之例示規定，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

所謂「重大明顯」之瑕疵，係指其瑕疵之程度重大一望即

知，倘行政處分之瑕疵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者，僅屬

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問題，並非屬當然無效

之行政處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⒋經查，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係以徐孔修原配住系

爭眷舍，經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

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

善而未改善，乃依行為時即111年4月1日修正前國軍軍眷

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該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一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

者，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

同違規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

單位依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

㈢將眷舍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讓等或以其

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撤銷徐孔修眷舍居

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1147號卷第47頁），核該96年3月1

5日書函並無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原告主張

該書函無效，自無可採。至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情函及

本件訴訟中所稱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Ａ部房屋承租人

黃海潮解約退房而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

受處分（按：指96年3月15日書函）、屏東縣政府圖利黄

海潮、陳世明律師指封及投標違法、徐孔修並無積欠補償

金且應納稅金均由徐孔修繳納付清、屏東縣政府於105年1

2月8日徵得原告同意，已將A部房屋拆除、本件違反房屋

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等節，均須透過證

據調查始得判斷，且96年3月15日書函縱有原告所指前揭

情形，亦僅屬該書函是否違法而得否撤銷之問題，尚非屬

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是原告執上開情詞，訴

請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自屬無據。

  ㈡關於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

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部分：　

    ⒈按眷改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

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

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

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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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

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第3條規

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

民國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

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

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第2項）本條例所稱

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

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

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

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

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

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綜上規定可知，眷村改建目的之

一在於照顧原眷戶，原眷戶權益之享有，係基於眷改條例

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應以具有該條例所

定之原眷戶資格為要件，欲享有眷改條例所稱之原眷戶權

益，應提出所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

眷舍居住憑證、公文書等為證明；如未領有居住憑證、公

文書，或前經領有上開文件，嗣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

機關撤銷或註銷者，即不具有或喪失原眷戶資格而無從享

有原眷戶權益，自亦無死亡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之

可言。

　  ⒉次按行政處分除非具有無效之事由而無效外，具有存續

力，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

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參照）。經查，徐孔修

就系爭眷舍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

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已如前述，徐孔修就該書函

提起訴願後，亦經國防部於96年7月24日以96年決字第085

號決定書駁回其訴願（1147號卷第31頁至第34頁），因徐

孔修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

是徐孔修既經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眷舍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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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致喪失原眷戶資格，而不得主張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

所定之原眷戶權益，該書函復無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

由而失效等情，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無從依同條項

規定主張承受原眷戶權益之可言，是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

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亦無理由。

　㈢關於原告訴請撤銷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

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

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

而如前所述，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

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

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

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

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

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

回之。　

　　⒉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

3月15日書函（1147號卷第19、21頁），經被告以112年6

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所陳事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2

月5日98年度裁字第244號裁定予以駁回，本案臺端已多次

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

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無非針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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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

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

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亦無不合。從

而，原告訴請撤銷上開函文及訴願決定，核與撤銷訴訟之

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其請求除部分應以判決駁

回外，固有本應以裁定駁回者，惟為使卷證合一，爰併以程

序較為嚴謹之判決駁回之。又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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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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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成林                                     
訴訟代理人  張義祖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君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眷舍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徐成林起訴後，被告國防部之代表人變更為顧立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卷【下稱1147號卷】第133頁、第137頁至第139頁；113年度訴字第336號【下稱336號卷】第77頁至第8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之父徐孔修（於民國106年3月3日死亡）前於民國56年間經配住「崇仁新村」（屏東縣○○市○○路○○號）眷舍（下稱系爭眷舍），嗣因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令部）乃以95年3月29日突眷字第0950001453號呈請被告國防部准予辦理原眷戶權益註銷作業，經被告國防部以95年4月21日勁勢字第0950005616號令復被告空令部略以：原眷戶徐孔修因違反眷舍管理規定，其居住權益應予註銷等語，被告空令部爰以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書函（下稱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
　㈡原告以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黃海潮解約退房，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為由，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經被告空令部以112年6月13日國空政眷字第1120128546號函復原告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按：即原告之母王明玉）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下稱112年6月13日函）。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8月11日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復以被告空令部無視系爭眷舍誤遭查封拍賣，全憑徐孔修付出精神、財力排除拍賣效力，96年3月15日書函應屬無效為由，於112年7月28日向被告國防部陳情承受徐孔修原眷戶權益。經被告國防部以112年8月10日國政眷服字第1120212542號函復原告略以：空令部業已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並收回眷舍，故徐孔修已不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原眷戶資格，依法無從依該條例第5條辦理權益承受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56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徐孔修於56年間入住系爭眷舍（即B部房屋），後搭蓋C、D部房屋，76年間搭蓋A部房屋，故A、B、C、D部房屋均為被告空令部列管之眷舍。屏東縣政府於86年清查土地時，發現土地上之建物早已改建成十二樓餐廳並作為商業使用，遂依法向建物所有人追繳相當於租金之使用補償費，而黃海潮對於其為建物所有人亦無異議，並繳納使用補償金。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之行為，已違反眷改條例第9條第3項前段規定。又軍方眷舍遭法院查封拍賣，乃世所罕見，故一般買方均望而卻步，致頻頻流標，若非地主屏東縣政府律師陳世明出面相挺，魏美雪斷無可能出價投標。嗣屏東縣政府已承認其代理人陳世明律師指封（指封範圍包括包括A、B、C、D部房屋）及投標違法，故以市價購回房屋。自屏東縣政府於86年間免拆黄海潮新違建，又免其繳納房屋稅起，即不能再歸責徐孔修；陳世明律師違法指封系爭眷舍，請求法院拍賣，係其「以其他方法由他人魏美雪使用房屋」之明證。因陳世明律師及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一望即知，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雖經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變更撤銷事由，惟形式上仍然存在，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歸於無效。
　㈡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稱：「蓋因被拍賣之A部房屋於民國103年間，由債權人屏東縣政府以民事補償，出鉅資向拍定人魏美雪贖回。嗣於105年12月8日，屏東縣政府邀集貴司令部所屬屏東六聯隊代表吳佩芬之見證下，經徵得原眷戶徐孔修長子徐成林之同意下，准許將A部房屋交付違建拆除，已拆除完畢。」等語，被告空令部、國防部針對吳佩芬簽名見證之新事證，空言聲稱原告未提新事證，自屬行政處分，而非觀念通知。
　㈢原告之父親徐孔修、母親王明玉先後於106年3月3日、112年2月9日過世，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原眷戶過世，由配偶優先承受，原眷戶與配偶均過世，由子女協商，共同推舉一人聲明承受，並於6個月期限內向被告國防部陳報，故原告業已於112年8月1日向被告國防部陳遞原眷戶徐孔修之6名子女認證同意書，被告國防部自應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㈣聲明：(1147號卷第320頁、336號卷第148頁)
　　⒈就被告國防部部分：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⒉就被告空令部部分：
　　　⑴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　　　
　　　⑵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徐孔修前曾針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提出訴願，經被告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徐孔修當時並未再提出行政訴訟，故上開書函已告確定，依訴願法第95條前段規定，被告空令部、國防部均應受拘束，不得再為相反認定，徐孔修或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亦不得再為爭執，否則訴願決定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撤銷確定。原告雖請求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為無效，並主張因陳世明律師與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96年3月15日書函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應自始無效等語，然是否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尚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過程，始能確知，無論是否有違反原告所稱之強制規定，顯然並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程度，自非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情形而無效。
　㈡原告以112年5月15日陳情書，要求撤銷早已確定之96年3月15日書函，被告空令部因認關於徐孔修眷舍爭議案，無論徐孔修、王明玉前已多次提出陳情、訴願與訴訟，遂以112年6月13日函覆爾後陳情倘再無新事證，即不再回覆等語，核屬單純之事實陳述與理由說明，並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決定，亦無違誤。
　㈢按未持有權責機關所發給之居住憑證，或雖持有居住憑證，然因違規使用眷舍而遭權責機關註銷居住憑證並收回其居住權者，自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之原眷戶，亦當然無法享有眷改條例所給予原眷戶之一切權益。如前所述，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確定，徐孔修即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亦當然不得再享有原眷戶資格，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更不可能承受早已不存在之權益。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訴請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部分：
　　⒈按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乃指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所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其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次按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可知原眷戶享有承購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而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有同條例第3條第2項所定「原眷戶」資格（此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管機關配住而來）為其要件，是原領有之眷舍居住憑證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者，除具有終止該配住宿舍私法關係之法律效果外，亦足致「原眷戶」資格喪失並進而影響該眷戶無法享有前述承購住宅、獲取輔助購宅款之公法上權益，就此而言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準此，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1147號卷第47頁），自應認係行政處分。
　　⒉又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所提「陳情函」（1147號卷第19、21頁），其主旨欄固載為：「懇請貴部『撤銷』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函。」等語（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然原告於該函中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13條規定（其中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而主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處於失效狀態等語，堪認原告已有向被告空令部請求確認該書函無效之意。嗣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可認被告就原告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之請求，顯未予允許，則原告訴請確認上開書函無效，核與上開要件並無不合，此合先敘明。
　　⒊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其中第1款至第6款乃重大明顯瑕疵之例示規定，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之瑕疵，係指其瑕疵之程度重大一望即知，倘行政處分之瑕疵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者，僅屬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問題，並非屬當然無效之行政處分。
　　⒋經查，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係以徐孔修原配住系爭眷舍，經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乃依行為時即111年4月1日修正前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該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一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者，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同違規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單位依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㈢將眷舍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讓等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1147號卷第47頁），核該96年3月15日書函並無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原告主張該書函無效，自無可採。至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情函及本件訴訟中所稱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Ａ部房屋承租人黃海潮解約退房而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按：指96年3月15日書函）、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陳世明律師指封及投標違法、徐孔修並無積欠補償金且應納稅金均由徐孔修繳納付清、屏東縣政府於105年12月8日徵得原告同意，已將A部房屋拆除、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等節，均須透過證據調查始得判斷，且96年3月15日書函縱有原告所指前揭情形，亦僅屬該書函是否違法而得否撤銷之問題，尚非屬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是原告執上開情詞，訴請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自屬無據。
  ㈡關於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部分：　
    ⒈按眷改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第3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第2項）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綜上規定可知，眷村改建目的之一在於照顧原眷戶，原眷戶權益之享有，係基於眷改條例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應以具有該條例所定之原眷戶資格為要件，欲享有眷改條例所稱之原眷戶權益，應提出所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公文書等為證明；如未領有居住憑證、公文書，或前經領有上開文件，嗣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或註銷者，即不具有或喪失原眷戶資格而無從享有原眷戶權益，自亦無死亡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之可言。
　  ⒉次按行政處分除非具有無效之事由而無效外，具有存續力，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參照）。經查，徐孔修就系爭眷舍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已如前述，徐孔修就該書函提起訴願後，亦經國防部於96年7月24日以96年決字第085號決定書駁回其訴願（1147號卷第31頁至第34頁），因徐孔修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徐孔修既經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眷舍居住憑證致喪失原眷戶資格，而不得主張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所定之原眷戶權益，該書函復無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等情，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無從依同條項規定主張承受原眷戶權益之可言，是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亦無理由。
　㈢關於原告訴請撤銷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如前所述，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⒉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1147號卷第19、21頁），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所陳事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2月5日98年度裁字第244號裁定予以駁回，本案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上開函文及訴願決定，核與撤銷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其請求除部分應以判決駁回外，固有本應以裁定駁回者，惟為使卷證合一，爰併以程序較為嚴謹之判決駁回之。又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成林                                     

訴訟代理人  張義祖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君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眷舍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徐成林起訴後，被告國防部之代表人變

    更為顧立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卷【下稱1147號卷】第133頁、第137

    頁至第139頁；113年度訴字第336號【下稱336號卷】第77頁

    至第8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之父徐孔修（於民國106年3月3日死亡）前於民國56年間

    經配住「崇仁新村」（屏東縣○○市○○路○○號）眷舍（下稱系

    爭眷舍），嗣因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

    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

    善而未改善，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令部）乃以95

    年3月29日突眷字第0950001453號呈請被告國防部准予辦理

    原眷戶權益註銷作業，經被告國防部以95年4月21日勁勢字

    第0950005616號令復被告空令部略以：原眷戶徐孔修因違反

    眷舍管理規定，其居住權益應予註銷等語，被告空令部爰以

    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書函（下稱96年3月15日

    書函）撤銷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

　㈡原告以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黃海潮解約退房，自即日起停

    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為由，於112年5月15日向

    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經被告空令部

    以112年6月13日國空政眷字第1120128546號函復原告略以：

    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按：即原告之母王明玉）名義陳情，

    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

    （下稱112年6月13日函）。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

    以112年8月11日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

    之決定。原告復以被告空令部無視系爭眷舍誤遭查封拍賣，

    全憑徐孔修付出精神、財力排除拍賣效力，96年3月15日書

    函應屬無效為由，於112年7月28日向被告國防部陳情承受徐

    孔修原眷戶權益。經被告國防部以112年8月10日國政眷服字

    第1120212542號函復原告略以：空令部業已撤銷徐孔修眷舍

    居住憑證及居住權並收回眷舍，故徐孔修已不具國軍老舊眷

    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原眷戶資格，依法無從依該條

    例第5條辦理權益承受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

    院以113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56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

    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徐孔修於56年間入住系爭眷舍（即B部房屋），後搭蓋C、D部

    房屋，76年間搭蓋A部房屋，故A、B、C、D部房屋均為被告

    空令部列管之眷舍。屏東縣政府於86年清查土地時，發現土

    地上之建物早已改建成十二樓餐廳並作為商業使用，遂依法

    向建物所有人追繳相當於租金之使用補償費，而黃海潮對於

    其為建物所有人亦無異議，並繳納使用補償金。屏東縣政府

    圖利黄海潮之行為，已違反眷改條例第9條第3項前段規定。

    又軍方眷舍遭法院查封拍賣，乃世所罕見，故一般買方均望

    而卻步，致頻頻流標，若非地主屏東縣政府律師陳世明出面

    相挺，魏美雪斷無可能出價投標。嗣屏東縣政府已承認其代

    理人陳世明律師指封（指封範圍包括包括A、B、C、D部房屋

    ）及投標違法，故以市價購回房屋。自屏東縣政府於86年間

    免拆黄海潮新違建，又免其繳納房屋稅起，即不能再歸責徐

    孔修；陳世明律師違法指封系爭眷舍，請求法院拍賣，係其

    「以其他方法由他人魏美雪使用房屋」之明證。因陳世明律

    師及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

    果關係中斷。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

    制規定，一望即知，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被告空令部96年

    3月15日書函雖經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變更撤銷

    事由，惟形式上仍然存在，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

    ，應歸於無效。

　㈡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稱：「蓋因被拍賣之A部房屋於民國10

    3年間，由債權人屏東縣政府以民事補償，出鉅資向拍定人

    魏美雪贖回。嗣於105年12月8日，屏東縣政府邀集貴司令部

    所屬屏東六聯隊代表吳佩芬之見證下，經徵得原眷戶徐孔修

    長子徐成林之同意下，准許將A部房屋交付違建拆除，已拆

    除完畢。」等語，被告空令部、國防部針對吳佩芬簽名見證

    之新事證，空言聲稱原告未提新事證，自屬行政處分，而非

    觀念通知。

　㈢原告之父親徐孔修、母親王明玉先後於106年3月3日、112年2

    月9日過世，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原眷戶過世，由配偶優

    先承受，原眷戶與配偶均過世，由子女協商，共同推舉一人

    聲明承受，並於6個月期限內向被告國防部陳報，故原告業

    已於112年8月1日向被告國防部陳遞原眷戶徐孔修之6名子女

    認證同意書，被告國防部自應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

    受之處分。　

　㈣聲明：(1147號卷第320頁、336號卷第148頁)

　　⒈就被告國防部部分：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

      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⒉就被告空令部部分：

　　　⑴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　　　

　　　⑵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

        月13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徐孔修前曾針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提出訴願，經被

    告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徐孔修當時

    並未再提出行政訴訟，故上開書函已告確定，依訴願法第95

    條前段規定，被告空令部、國防部均應受拘束，不得再為相

    反認定，徐孔修或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亦不得再為爭執

    ，否則訴願決定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

    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撤銷確定。原告雖請求確

    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為無效，並主張因陳世明律

    師與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

    果關係中斷，96年3月15日書函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

    規定，應自始無效等語，然是否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

    規定，尚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過程，始能確知，無論是

    否有違反原告所稱之強制規定，顯然並未達「如同寫在額頭

    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程度，自非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情

    形而無效。

　㈡原告以112年5月15日陳情書，要求撤銷早已確定之96年3月15

    日書函，被告空令部因認關於徐孔修眷舍爭議案，無論徐孔

    修、王明玉前已多次提出陳情、訴願與訴訟，遂以112年6月

    13日函覆爾後陳情倘再無新事證，即不再回覆等語，核屬單

    純之事實陳述與理由說明，並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

    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決定，亦無違誤。

　㈢按未持有權責機關所發給之居住憑證，或雖持有居住憑證，

    然因違規使用眷舍而遭權責機關註銷居住憑證並收回其居住

    權者，自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之原眷戶，亦當然無法

    享有眷改條例所給予原眷戶之一切權益。如前所述，徐孔修

    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

    5日書函撤銷確定，徐孔修即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領

    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

    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亦當然不得再享有原眷戶資格，

    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更不可能承受早已不存在之權益。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訴請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部分：

　　⒈按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

      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

      謂「法效性」）乃指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以設定法律效

      果為目的，所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其規制之法

      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

      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次按眷改

      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

      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

      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

      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

      益。…。」可知原眷戶享有承購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及

      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

      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而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有同條例

      第3條第2項所定「原眷戶」資格（此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

      管機關配住而來）為其要件，是原領有之眷舍居住憑證經

      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者，除具有終止該配住宿

      舍私法關係之法律效果外，亦足致「原眷戶」資格喪失並

      進而影響該眷戶無法享有前述承購住宅、獲取輔助購宅款

      之公法上權益，就此而言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準此，被

      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1

      147號卷第47頁），自應認係行政處分。

　　⒉又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

      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

      ，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所提「陳情函」（1147

      號卷第19、21頁），其主旨欄固載為：「懇請貴部『撤銷』

      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函。」等語（雙引號

      部分為本院所加），然原告於該函中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1

      3條規定（其中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

      得依職權確認之。」），而主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

      書函處於失效狀態等語，堪認原告已有向被告空令部請求

      確認該書函無效之意。嗣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

      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

      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

      可認被告就原告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之請求，顯未

      予允許，則原告訴請確認上開書函無效，核與上開要件並

      無不合，此合先敘明。

　　⒊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

      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

      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

      。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

      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

      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之無效

      ，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其中第1款至第6款乃重大明顯瑕

      疵之例示規定，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

      重大明顯」之瑕疵，係指其瑕疵之程度重大一望即知，倘

      行政處分之瑕疵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者，僅屬該行政

      處分是否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問題，並非屬當然無效之行政

      處分。

　　⒋經查，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係以徐孔修原配住系爭

      眷舍，經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

      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乃依行為時即111年4月1日修正前國軍軍眷業

      務處理作業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該款規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一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者，撤

      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同違規

      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單位依

      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㈢將眷舍

      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讓等或以其他變相方

      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

      眷舍居住權（1147號卷第47頁），核該96年3月15日書函

      並無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原告主張該書函無

      效，自無可採。至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情函及本件訴訟

      中所稱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Ａ部房屋承租人黃海潮解約

      退房而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按

      ：指96年3月15日書函）、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陳世

      明律師指封及投標違法、徐孔修並無積欠補償金且應納稅

      金均由徐孔修繳納付清、屏東縣政府於105年12月8日徵得

      原告同意，已將A部房屋拆除、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

      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等節，均須透過證據調查始得

      判斷，且96年3月15日書函縱有原告所指前揭情形，亦僅

      屬該書函是否違法而得否撤銷之問題，尚非屬任何人一望

      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是原告執上開情詞，訴請確認96年

      3月15日書函無效，自屬無據。

  ㈡關於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

    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部分：　

    ⒈按眷改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

      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

      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

      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1

      項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第3條規定：「

      （第1項）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69

      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第2項）本條例所稱原眷戶，

      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

      「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

      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

      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

      承受其權益。」綜上規定可知，眷村改建目的之一在於照

      顧原眷戶，原眷戶權益之享有，係基於眷改條例賦予具有

      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應以具有該條例所定之原眷

      戶資格為要件，欲享有眷改條例所稱之原眷戶權益，應提

      出所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

      憑證、公文書等為證明；如未領有居住憑證、公文書，或

      前經領有上開文件，嗣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

      或註銷者，即不具有或喪失原眷戶資格而無從享有原眷戶

      權益，自亦無死亡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之可言。

　  ⒉次按行政處分除非具有無效之事由而無效外，具有存續力

      ，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續

      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參照）。經查，徐孔修就

      系爭眷舍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

      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已如前述，徐孔修就該書函提

      起訴願後，亦經國防部於96年7月24日以96年決字第085號

      決定書駁回其訴願（1147號卷第31頁至第34頁），因徐孔

      修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

      徐孔修既經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眷舍居住憑

      證致喪失原眷戶資格，而不得主張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所

      定之原眷戶權益，該書函復無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

      而失效等情，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無從依同條項規

      定主張承受原眷戶權益之可言，是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作

      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亦無理由。

　㈢關於原告訴請撤銷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

    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

      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

      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

      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

      而如前所述，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

      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

      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

      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

      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

      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

      回之。　

　　⒉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

      月15日書函（1147號卷第19、21頁），經被告以112年6月

      13日函復略以：臺端所陳事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2月5

      日98年度裁字第244號裁定予以駁回，本案臺端已多次以

      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

      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無非針對原告

      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

      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

      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亦無不合。從而

      ，原告訴請撤銷上開函文及訴願決定，核與撤銷訴訟之要

      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其請求除部分應以判決駁

    回外，固有本應以裁定駁回者，惟為使卷證合一，爰併以程

    序較為嚴謹之判決駁回之。又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兩造

    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成林                                     
訴訟代理人  張義祖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君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眷舍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徐成林起訴後，被告國防部之代表人變更為顧立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卷【下稱1147號卷】第133頁、第137頁至第139頁；113年度訴字第336號【下稱336號卷】第77頁至第8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之父徐孔修（於民國106年3月3日死亡）前於民國56年間經配住「崇仁新村」（屏東縣○○市○○路○○號）眷舍（下稱系爭眷舍），嗣因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令部）乃以95年3月29日突眷字第0950001453號呈請被告國防部准予辦理原眷戶權益註銷作業，經被告國防部以95年4月21日勁勢字第0950005616號令復被告空令部略以：原眷戶徐孔修因違反眷舍管理規定，其居住權益應予註銷等語，被告空令部爰以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書函（下稱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
　㈡原告以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黃海潮解約退房，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為由，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經被告空令部以112年6月13日國空政眷字第1120128546號函復原告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按：即原告之母王明玉）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下稱112年6月13日函）。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8月11日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復以被告空令部無視系爭眷舍誤遭查封拍賣，全憑徐孔修付出精神、財力排除拍賣效力，96年3月15日書函應屬無效為由，於112年7月28日向被告國防部陳情承受徐孔修原眷戶權益。經被告國防部以112年8月10日國政眷服字第1120212542號函復原告略以：空令部業已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並收回眷舍，故徐孔修已不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原眷戶資格，依法無從依該條例第5條辦理權益承受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56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徐孔修於56年間入住系爭眷舍（即B部房屋），後搭蓋C、D部房屋，76年間搭蓋A部房屋，故A、B、C、D部房屋均為被告空令部列管之眷舍。屏東縣政府於86年清查土地時，發現土地上之建物早已改建成十二樓餐廳並作為商業使用，遂依法向建物所有人追繳相當於租金之使用補償費，而黃海潮對於其為建物所有人亦無異議，並繳納使用補償金。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之行為，已違反眷改條例第9條第3項前段規定。又軍方眷舍遭法院查封拍賣，乃世所罕見，故一般買方均望而卻步，致頻頻流標，若非地主屏東縣政府律師陳世明出面相挺，魏美雪斷無可能出價投標。嗣屏東縣政府已承認其代理人陳世明律師指封（指封範圍包括包括A、B、C、D部房屋）及投標違法，故以市價購回房屋。自屏東縣政府於86年間免拆黄海潮新違建，又免其繳納房屋稅起，即不能再歸責徐孔修；陳世明律師違法指封系爭眷舍，請求法院拍賣，係其「以其他方法由他人魏美雪使用房屋」之明證。因陳世明律師及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一望即知，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雖經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變更撤銷事由，惟形式上仍然存在，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歸於無效。
　㈡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稱：「蓋因被拍賣之A部房屋於民國103年間，由債權人屏東縣政府以民事補償，出鉅資向拍定人魏美雪贖回。嗣於105年12月8日，屏東縣政府邀集貴司令部所屬屏東六聯隊代表吳佩芬之見證下，經徵得原眷戶徐孔修長子徐成林之同意下，准許將A部房屋交付違建拆除，已拆除完畢。」等語，被告空令部、國防部針對吳佩芬簽名見證之新事證，空言聲稱原告未提新事證，自屬行政處分，而非觀念通知。
　㈢原告之父親徐孔修、母親王明玉先後於106年3月3日、112年2月9日過世，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原眷戶過世，由配偶優先承受，原眷戶與配偶均過世，由子女協商，共同推舉一人聲明承受，並於6個月期限內向被告國防部陳報，故原告業已於112年8月1日向被告國防部陳遞原眷戶徐孔修之6名子女認證同意書，被告國防部自應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㈣聲明：(1147號卷第320頁、336號卷第148頁)
　　⒈就被告國防部部分：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⒉就被告空令部部分：
　　　⑴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　　　
　　　⑵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徐孔修前曾針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提出訴願，經被告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徐孔修當時並未再提出行政訴訟，故上開書函已告確定，依訴願法第95條前段規定，被告空令部、國防部均應受拘束，不得再為相反認定，徐孔修或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亦不得再為爭執，否則訴願決定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撤銷確定。原告雖請求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為無效，並主張因陳世明律師與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96年3月15日書函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應自始無效等語，然是否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尚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過程，始能確知，無論是否有違反原告所稱之強制規定，顯然並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程度，自非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情形而無效。
　㈡原告以112年5月15日陳情書，要求撤銷早已確定之96年3月15日書函，被告空令部因認關於徐孔修眷舍爭議案，無論徐孔修、王明玉前已多次提出陳情、訴願與訴訟，遂以112年6月13日函覆爾後陳情倘再無新事證，即不再回覆等語，核屬單純之事實陳述與理由說明，並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決定，亦無違誤。
　㈢按未持有權責機關所發給之居住憑證，或雖持有居住憑證，然因違規使用眷舍而遭權責機關註銷居住憑證並收回其居住權者，自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之原眷戶，亦當然無法享有眷改條例所給予原眷戶之一切權益。如前所述，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確定，徐孔修即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亦當然不得再享有原眷戶資格，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更不可能承受早已不存在之權益。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訴請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部分：
　　⒈按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乃指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所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其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次按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可知原眷戶享有承購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而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有同條例第3條第2項所定「原眷戶」資格（此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管機關配住而來）為其要件，是原領有之眷舍居住憑證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者，除具有終止該配住宿舍私法關係之法律效果外，亦足致「原眷戶」資格喪失並進而影響該眷戶無法享有前述承購住宅、獲取輔助購宅款之公法上權益，就此而言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準此，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1147號卷第47頁），自應認係行政處分。
　　⒉又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所提「陳情函」（1147號卷第19、21頁），其主旨欄固載為：「懇請貴部『撤銷』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函。」等語（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然原告於該函中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13條規定（其中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而主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處於失效狀態等語，堪認原告已有向被告空令部請求確認該書函無效之意。嗣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可認被告就原告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之請求，顯未予允許，則原告訴請確認上開書函無效，核與上開要件並無不合，此合先敘明。
　　⒊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其中第1款至第6款乃重大明顯瑕疵之例示規定，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之瑕疵，係指其瑕疵之程度重大一望即知，倘行政處分之瑕疵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者，僅屬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問題，並非屬當然無效之行政處分。
　　⒋經查，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係以徐孔修原配住系爭眷舍，經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乃依行為時即111年4月1日修正前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該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一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者，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同違規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單位依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㈢將眷舍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讓等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1147號卷第47頁），核該96年3月15日書函並無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原告主張該書函無效，自無可採。至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情函及本件訴訟中所稱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Ａ部房屋承租人黃海潮解約退房而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按：指96年3月15日書函）、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陳世明律師指封及投標違法、徐孔修並無積欠補償金且應納稅金均由徐孔修繳納付清、屏東縣政府於105年12月8日徵得原告同意，已將A部房屋拆除、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等節，均須透過證據調查始得判斷，且96年3月15日書函縱有原告所指前揭情形，亦僅屬該書函是否違法而得否撤銷之問題，尚非屬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是原告執上開情詞，訴請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自屬無據。
  ㈡關於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部分：　
    ⒈按眷改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第3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第2項）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綜上規定可知，眷村改建目的之一在於照顧原眷戶，原眷戶權益之享有，係基於眷改條例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應以具有該條例所定之原眷戶資格為要件，欲享有眷改條例所稱之原眷戶權益，應提出所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公文書等為證明；如未領有居住憑證、公文書，或前經領有上開文件，嗣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或註銷者，即不具有或喪失原眷戶資格而無從享有原眷戶權益，自亦無死亡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之可言。
　  ⒉次按行政處分除非具有無效之事由而無效外，具有存續力，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參照）。經查，徐孔修就系爭眷舍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已如前述，徐孔修就該書函提起訴願後，亦經國防部於96年7月24日以96年決字第085號決定書駁回其訴願（1147號卷第31頁至第34頁），因徐孔修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徐孔修既經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眷舍居住憑證致喪失原眷戶資格，而不得主張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所定之原眷戶權益，該書函復無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等情，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無從依同條項規定主張承受原眷戶權益之可言，是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亦無理由。
　㈢關於原告訴請撤銷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如前所述，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⒉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1147號卷第19、21頁），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所陳事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2月5日98年度裁字第244號裁定予以駁回，本案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上開函文及訴願決定，核與撤銷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其請求除部分應以判決駁回外，固有本應以裁定駁回者，惟為使卷證合一，爰併以程序較為嚴謹之判決駁回之。又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

                                      113年度訴字第336號

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成林                                     

訴訟代理人  張義祖  律師

被      告  國防部                                 

代  表  人  顧立雄（部長）

被      告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代  表  人  劉任遠（司令）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君漢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眷舍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本件原告徐成林起訴後，被告國防部之代表人變更為顧立雄，茲據變更後之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47號卷【下稱1147號卷】第133頁、第137頁至第139頁；113年度訴字第336號【下稱336號卷】第77頁至第80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原告之父徐孔修（於民國106年3月3日死亡）前於民國56年間經配住「崇仁新村」（屏東縣○○市○○路○○號）眷舍（下稱系爭眷舍），嗣因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被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下稱空令部）乃以95年3月29日突眷字第0950001453號呈請被告國防部准予辦理原眷戶權益註銷作業，經被告國防部以95年4月21日勁勢字第0950005616號令復被告空令部略以：原眷戶徐孔修因違反眷舍管理規定，其居住權益應予註銷等語，被告空令部爰以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書函（下稱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

　㈡原告以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黃海潮解約退房，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為由，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經被告空令部以112年6月13日國空政眷字第1120128546號函復原告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按：即原告之母王明玉）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下稱112年6月13日函）。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國防部以112年8月11日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書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原告復以被告空令部無視系爭眷舍誤遭查封拍賣，全憑徐孔修付出精神、財力排除拍賣效力，96年3月15日書函應屬無效為由，於112年7月28日向被告國防部陳情承受徐孔修原眷戶權益。經被告國防部以112年8月10日國政眷服字第1120212542號函復原告略以：空令部業已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居住權並收回眷舍，故徐孔修已不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眷改條例）原眷戶資格，依法無從依該條例第5條辦理權益承受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3年1月25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569號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原告仍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徐孔修於56年間入住系爭眷舍（即B部房屋），後搭蓋C、D部房屋，76年間搭蓋A部房屋，故A、B、C、D部房屋均為被告空令部列管之眷舍。屏東縣政府於86年清查土地時，發現土地上之建物早已改建成十二樓餐廳並作為商業使用，遂依法向建物所有人追繳相當於租金之使用補償費，而黃海潮對於其為建物所有人亦無異議，並繳納使用補償金。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之行為，已違反眷改條例第9條第3項前段規定。又軍方眷舍遭法院查封拍賣，乃世所罕見，故一般買方均望而卻步，致頻頻流標，若非地主屏東縣政府律師陳世明出面相挺，魏美雪斷無可能出價投標。嗣屏東縣政府已承認其代理人陳世明律師指封（指封範圍包括包括A、B、C、D部房屋）及投標違法，故以市價購回房屋。自屏東縣政府於86年間免拆黄海潮新違建，又免其繳納房屋稅起，即不能再歸責徐孔修；陳世明律師違法指封系爭眷舍，請求法院拍賣，係其「以其他方法由他人魏美雪使用房屋」之明證。因陳世明律師及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一望即知，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雖經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變更撤銷事由，惟形式上仍然存在，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規定，應歸於無效。

　㈡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稱：「蓋因被拍賣之A部房屋於民國103年間，由債權人屏東縣政府以民事補償，出鉅資向拍定人魏美雪贖回。嗣於105年12月8日，屏東縣政府邀集貴司令部所屬屏東六聯隊代表吳佩芬之見證下，經徵得原眷戶徐孔修長子徐成林之同意下，准許將A部房屋交付違建拆除，已拆除完畢。」等語，被告空令部、國防部針對吳佩芬簽名見證之新事證，空言聲稱原告未提新事證，自屬行政處分，而非觀念通知。

　㈢原告之父親徐孔修、母親王明玉先後於106年3月3日、112年2月9日過世，依眷改條例第5條規定，原眷戶過世，由配偶優先承受，原眷戶與配偶均過世，由子女協商，共同推舉一人聲明承受，並於6個月期限內向被告國防部陳報，故原告業已於112年8月1日向被告國防部陳遞原眷戶徐孔修之6名子女認證同意書，被告國防部自應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㈣聲明：(1147號卷第320頁、336號卷第148頁)

　　⒈就被告國防部部分：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

　　⒉就被告空令部部分：

　　　⑴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　　　

　　　⑵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徐孔修前曾針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提出訴願，經被告國防部96年決字第085號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徐孔修當時並未再提出行政訴訟，故上開書函已告確定，依訴願法第95條前段規定，被告空令部、國防部均應受拘束，不得再為相反認定，徐孔修或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亦不得再為爭執，否則訴願決定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撤銷確定。原告雖請求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為無效，並主張因陳世明律師與屏東縣政府之介入，已使徐孔修與系爭眷舍間之一切因果關係中斷，96年3月15日書函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應自始無效等語，然是否違反房屋稅條例及其他強制規定，尚須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過程，始能確知，無論是否有違反原告所稱之強制規定，顯然並未達「如同寫在額頭上，任何人一望即知」之程度，自非具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情形而無效。

　㈡原告以112年5月15日陳情書，要求撤銷早已確定之96年3月15日書函，被告空令部因認關於徐孔修眷舍爭議案，無論徐孔修、王明玉前已多次提出陳情、訴願與訴訟，遂以112年6月13日函覆爾後陳情倘再無新事證，即不再回覆等語，核屬單純之事實陳述與理由說明，並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決定，亦無違誤。

　㈢按未持有權責機關所發給之居住憑證，或雖持有居住憑證，然因違規使用眷舍而遭權責機關註銷居住憑證並收回其居住權者，自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之原眷戶，亦當然無法享有眷改條例所給予原眷戶之一切權益。如前所述，徐孔修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確定，徐孔修即非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所稱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亦當然不得再享有原眷戶資格，主張承受其權益之原告，更不可能承受早已不存在之權益。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原告訴請確認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部分：

　　⒈按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乃指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所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其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次按眷改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可知原眷戶享有承購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乃法律直接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而此項公法上權益以具有同條例第3條第2項所定「原眷戶」資格（此資格之取得實由於主管機關配住而來）為其要件，是原領有之眷舍居住憑證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者，除具有終止該配住宿舍私法關係之法律效果外，亦足致「原眷戶」資格喪失並進而影響該眷戶無法享有前述承購住宅、獲取輔助購宅款之公法上權益，就此而言應屬行政處分之性質。準此，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1147號卷第47頁），自應認係行政處分。

　　⒉又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所提「陳情函」（1147號卷第19、21頁），其主旨欄固載為：「懇請貴部『撤銷』96年3月15日窋眷字第0960003545號函。」等語（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然原告於該函中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13條規定（其中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之無效，行政機關得依職權確認之。」），而主張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處於失效狀態等語，堪認原告已有向被告空令部請求確認該書函無效之意。嗣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可認被告就原告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之請求，顯未予允許，則原告訴請確認上開書函無效，核與上開要件並無不合，此合先敘明。

　　⒊然按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一、不能由書面處分中得知處分機關者。二、應以證書方式作成而未給予證書者。三、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者。四、所要求或許可之行為構成犯罪者。五、內容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六、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缺乏事務權限者。七、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可知，關於行政處分之無效，係採重大明顯瑕疵說，其中第1款至第6款乃重大明顯瑕疵之例示規定，第7款則為重大明顯之概括規定。所謂「重大明顯」之瑕疵，係指其瑕疵之程度重大一望即知，倘行政處分之瑕疵未達到重大、明顯之程度者，僅屬該行政處分是否違法而應予撤銷之問題，並非屬當然無效之行政處分。

　　⒋經查，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係以徐孔修原配住系爭眷舍，經列管單位（空軍第四三九混合聯隊）至現場會勘證實有違規出租給訴外人黃海潮營商之情事，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乃依行為時即111年4月1日修正前國軍軍眷業務處理作業要點第9點第1項第3款規定（該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給予一個月改善期限，未予改善者，撤銷其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又限期改善後，再有相同違規情節，經查證屬實者，得不給予改善期限，由列管單位依權責及程序予以撤銷眷舍居住權，收回眷舍：…。㈢將眷舍出租、出借、經營工、商業、私自頂讓等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者。」），撤銷徐孔修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1147號卷第47頁），核該96年3月15日書函並無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原告主張該書函無效，自無可採。至原告於112年5月15日陳情函及本件訴訟中所稱徐孔修早於91年2月間與Ａ部房屋承租人黃海潮解約退房而自即日起停止出租營商，無於5年後再受處分（按：指96年3月15日書函）、屏東縣政府圖利黄海潮、陳世明律師指封及投標違法、徐孔修並無積欠補償金且應納稅金均由徐孔修繳納付清、屏東縣政府於105年12月8日徵得原告同意，已將A部房屋拆除、本件違反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及其他強制規定等節，均須透過證據調查始得判斷，且96年3月15日書函縱有原告所指前揭情形，亦僅屬該書函是否違法而得否撤銷之問題，尚非屬任何人一望即知之重大明顯瑕疵。是原告執上開情詞，訴請確認96年3月15日書函無效，自屬無據。

  ㈡關於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應依原告112年7月28日陳情書，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部分：　

    ⒈按眷改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化，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景觀，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主管機關為國防部。」第3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所稱國軍老舊眷村，係指於中華民國69年12月31日以前興建完成之軍眷住宅，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政府興建分配者。二、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捐款興建者。三、政府提供土地由眷戶自費興建者。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第2項）本條例所稱原眷戶，係指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或公文書之國軍老舊眷村住戶。」第5條第1項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綜上規定可知，眷村改建目的之一在於照顧原眷戶，原眷戶權益之享有，係基於眷改條例賦予具有原眷戶資格者之公法上權益，應以具有該條例所定之原眷戶資格為要件，欲享有眷改條例所稱之原眷戶權益，應提出所領有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核發之國軍眷舍居住憑證、公文書等為證明；如未領有居住憑證、公文書，或前經領有上開文件，嗣經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權責機關撤銷或註銷者，即不具有或喪失原眷戶資格而無從享有原眷戶權益，自亦無死亡後由其配偶或子女承受權益之可言。

　  ⒉次按行政處分除非具有無效之事由而無效外，具有存續力，在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其效力繼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參照）。經查，徐孔修就系爭眷舍之眷舍居住憑證及眷舍居住權，業經被告空令部以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已如前述，徐孔修就該書函提起訴願後，亦經國防部於96年7月24日以96年決字第085號決定書駁回其訴願（1147號卷第31頁至第34頁），因徐孔修未提起行政訴訟而告確定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徐孔修既經被告空令部96年3月15日書函撤銷眷舍居住憑證致喪失原眷戶資格，而不得主張眷改條例第5條第1項所定之原眷戶權益，該書函復無經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等情，其效力仍繼續存在，原告自無從依同條項規定主張承受原眷戶權益之可言，是原告訴請被告國防部作成就系爭眷舍權益由原告承受之處分，亦無理由。

　㈢關於原告訴請撤銷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及被告空令部112年6月13日函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亦為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所明定。而如前所述，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凡行政機關之行為，未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者，均應排除於行政處分之外。故行政機關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如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自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⒉本件原告於112年5月15日向被告空令部陳情請求撤銷96年3月15日書函（1147號卷第19、21頁），經被告以112年6月13日函復略以：臺端所陳事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8年2月5日98年度裁字第244號裁定予以駁回，本案臺端已多次以令先慈名義陳情，本部亦均函復在案，爾後陳情倘無新事證，將不再回復等語（1147號卷第23頁），無非針對原告陳請之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之直接發生任何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國防部112年決字第241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之決定，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上開函文及訴願決定，核與撤銷訴訟之要件不符，其訴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其請求除部分應以判決駁回外，固有本應以裁定駁回者，惟為使卷證合一，爰併以程序較為嚴謹之判決駁回之。又本件裁判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不合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李明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范煥堂







